
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伊金

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7年-2030年）

的通知

伊政办发【2021】1 号

各镇人民政府，旗人民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园区，

各有关企事业单位: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规划(2017 年-2030 年)》已

经旗人民政府 2020 年第 9 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

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伊金霍洛旗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 年 1 月 25 日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2017 年—2030 年）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节 前 言

一、编制背景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的意见》(中发〔2015〕12 号)、《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

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3〕11 号）、《国

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5〕

17 号）、《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

见》(农渔发〔2016〕1 号）、《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水域

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

＞的通知》（农渔发〔2016〕39 号）等精神，进一步完善伊

金霍洛旗水产养殖管理制度，促进水产养殖业持续健康快速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内蒙古自治区人

民政府关于加快现代渔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内政发〔2014〕

72 号）、《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鄂尔多斯市养殖水

域滩涂规划（2019—2030 年）的通知》（鄂府办发〔2020〕

87 号）等相关规定和我旗实际发展需求，特制订本规划。

二、目的意义

本规划坚持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为引领，以改善提升水环境质量和促进水产养殖业可持续



发展为目标，充分展现并合理利用规划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

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历史、现状和开发前景，加快推进水产养

殖业转方式调结构，促进伊金霍洛旗水产养殖业与生态环境

保护全面协调发展。

第二节 编制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细则》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

5.《内蒙古自治区实施（渔业法）办法》

二、政府规章

1.《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农业部令〔2003〕

31 号）

2.《水产苗种管理办法》（农业部令〔2005〕46 号）

3.《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办法》（农业部令〔2010〕

9 号）

三、规范性文件

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中发〔2015〕12 号）

2.《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

发〔2015〕17 号）



3.《农业部关于稳定水域滩涂养殖使用权推进水域滩涂

养殖发证登记工作的意见》（农渔发〔2010〕25 号）

4.《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结构的指导意见》

（农渔发〔2016〕1 号）

5.《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

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的通知》（农渔发〔2016〕

39 号）

6.《农业部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农

发〔2016〕39 号）

7.《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现代渔业发展的实

施意见》（内政发〔2014〕72 号）

8.《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厅关于开展养殖水域滩涂规划

编制发布工作专项督导检查的通知》（内农牧渔发〔2018〕

206 号）

9.《鄂尔多斯市人民政府关于全市农牧业经济三区发展

规划的通知》（鄂府发〔2007〕49 号）

第三节 目标任务

一、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2017 年—2030 年。

二、规划目标

（一）明确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范围，指导养殖生产

布局。



（二）保障养殖者的合法权益，依法保护重要的养殖水

域。

（三）合理调整和规划养殖生产布局，促进渔业可持续

发展。

（四）控制养殖规模，推广生态养殖模式，保护水域生

态环境。

（五）建立以养殖使用证为核心的管理制度，加强行业

管理。

三、重点任务

摸清我旗渔业资源现状，分析评估鱼产力，科学划定功

能区，指导渔业合理布局。

根据伊金霍洛旗水域、滩涂资源环境承载力情况，到

2030 年全旗养殖水域面积稳定在 9280 公顷，其中湖泊渔业

水面 7580 公顷，塘坝、水库养殖面积 1000 公顷，池塘养殖

面积 700 公顷。水产品总产量达到 2200 吨，其中养殖产量

2000 吨，捕捞产量 200 吨。

第四节 基本原则

根据我旗水资源现状、特点，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遵

循的主要原则：

——坚持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的原则。根据我旗水域滩

涂承载力评价结果和水产养殖产业发展需求，形成我旗养殖

水域滩涂开发利用和保护的总体思路；根据规划编制工作规



范和大纲的具体要求，合理布局水产养殖生产，制定我旗养

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的具体措施，科学编制规划。

——坚持生态优先、底线约束的原则。坚持走生产发展、

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开展水域滩涂利

用评价，保护水域滩涂生态环境，明确区域经济发展方向，

合理安排产业发展空间。要将饮用水水源地、自然保护区等

重要生态保护或公共安全“红线”和“黄线”区域作为禁止

或限制养殖区，设定发展底线。

——坚持合理布局、转调结合的原则。稳定淡水池塘养

殖，适度开展水库、湖泊网箱养殖，发展生态养殖，支持设

施养殖向工厂化循环水方向发展，发展低洼盐碱地养殖，实

现养殖水域滩涂的整体规划、合理储备、有序利用、协调发

展。

——坚持总体协调、横向衔接的原则。要将规划放在我

旗整体空间布局的框架下考虑，规划编制要与我旗的《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相协调，同时要与全旗城

市、交通、旅游、环保等其它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避免交

叉和矛盾，促进全旗经济协调发展。

第五节 规划范围

本规划中的养殖水域滩涂是指伊金霍洛旗管辖水域滩

涂内，已经进行水产养殖开发利用和目前尚未开发但适于水

产养殖开发利用的所有水域和滩涂。



第二章 养殖水域滩涂利用评价

第六节 水域滩涂承载力分析

第一条 水域滩涂资源状况

一、地理位置与行政区划

伊金霍洛旗地处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金

三角”腹地。位于鄂尔多斯高原东南部，毛乌素沙漠的东北

边缘，东与准格尔旗相邻，西与乌审旗接壤，南与陕西省榆

林市神木县交界，北与鄂尔多斯市府所在地康巴什区隔河相

连。地理坐标东径 108°58′—110°25′，北纬 38°56′

—39°49′之间。伊金霍洛旗辖 7 个镇，分别为阿勒腾席热

镇、伊金霍洛镇、札萨克镇、乌兰木伦镇、纳林陶亥镇、红

庆河镇、苏布尔嘎镇，总人口达 20.6 万人。

二、地质地貌

我旗地处亚洲中部温带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过渡的半

干旱、干旱地带，全旗东西长 120km，南北宽 61km，总面积

5600km2。地形地貌基本呈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倾斜，起伏

和缓，海拔在 1070—1556m 之间。东部属晋陕黄土高原的北

缘水蚀沟壑纵横丘陵区，海拔在 1300m—1500m，水土流失严

重。中西部为坡梁起伏高原砂质丘陵区，属荒漠性草原，生

态脆弱；西南部的毛乌素沙漠海拔在 1000m—1400m，覆盖面

积 589km2，土壤风蚀沙化。多年来，通过人工种草种树，生

态环境大大改善。



三、水域滩涂资源状况

（一）水域资源分布情况

伊金霍洛旗拥有丰富的水面资源，全旗境内自然湖泊、

水库、塘坝、池塘星罗棋布，纵横交错。大部分为弱碱性水

面，水草丛生，水质肥沃，适宜各种水生动植物生长，是伊

金霍洛旗自然资源的一大优势。

全旗现有渔业总水面 9839.61 公顷，其中湖泊 13 处面

积 8330 公顷；水库 13 处面积 720 公顷，其中百亩以上水库

9 处；山塘水库 14 处面积 103 公顷，其中百亩以上山塘水库

5 处；池塘 686.61 公顷，分别占全旗渔业总水面的 84.66%、

7.32%、1.04%、6.98%。

在全旗渔业总水面中，已利用水面 7591.61 公顷，占全

旗渔业总水面面积的 80.60%，其中湖泊 6119 公顷，水库及

山塘水库 786 公顷，池塘 686.61 公顷。

全旗有大型湖泊一处红碱淖海子面积 5060 公顷，2016

年开始利用投放鱼种；中小型湖泊 12 处面积 3270 公顷，已

利用 1059 公顷，分别是其和淖海子、西红海子、光明海子，

这三处水面从 2012 年开始投放鱼种、2014 年后断断续续进

入生产状态；另外，阿拉善海子位于遗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和缓冲区，在本规划中列为禁止养殖区；东红海子位于城

市核心区、是中心城区的景观湖泊，在本规划中列为限制养

殖区；其它 7 处未利用湖泊为神海子、哈塔图海子、黑炭淖



海子、查干淖大湖、查干淖小湖、乌兰淖海子、奎子淖海子，

均因干旱补水不足，盐碱度高而不能养鱼，遇上丰水年份可

进行短期养鱼；还有的水面不适宜养鱼，如：小查干淖海子、

查干淖海子、乌兰淖海子等。

全旗的水库、池塘、塘坝、部分淤地坝水质优良均能开

展渔业生产，但利用率普遍不高，主要是开发力度不大，多

数为粗放养殖，没有得到合理开发利用。位于饮用水水源地

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的池塘、湖泊等水

面在此次规划中列为禁止养殖区；位于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

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护地带、城镇规划核心区、

风景名胜区及矿区塌陷区域的池塘、水库、湖泊在此次规划

中列为限制养殖区。

（二）水域类型

我旗水域类型依水域、区域性质划分，可分为池塘、水

库（包括山塘水库）、湖泊三种类型；依所有制形式划分为

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两种类型。

全民所有制水域 4 处，总面积 5833 公顷，其中，红碱

淖海子 5060 公顷，东红海子 433 公顷，西红海子 320 公顷，

红碱淖鱼种站池塘养殖水面 20 公顷。

集体所有制水域：全民所有制水域以外的所有水域包括

湖泊、水库、山塘水库、淤地坝、池塘等集体、个体企业开



发形成的水面有 4006.61 公顷，其中湖泊 2517 公顷、水库

及山塘水库 823 公顷、池塘 666.61 公顷。

（三）滩涂资源分布情况

我旗共有滩涂 10 处，总面积为 2160 公顷，其中，阿拉

善海子滩涂 452 公顷、神海子滩涂 230 公顷、光明海子滩涂

263 公顷、哈塔图海子滩涂 274 公顷、乌兰淖海子滩涂 225

公顷、奎子淖海子滩涂 183 公顷、黑炭淖海子滩涂 450 公顷、

马铸匠海子滩涂 25 公顷、巴音盖海子滩涂 35 公顷、查干淖

小湖滩涂 23 公顷。阿拉善海子滩涂位于遗鸥自然保护区，

遗鸥自然保护部门已作了规划，其它 9 处滩涂根据《伊金霍

洛旗农牧业经济“两区”发展规划》规划为限制养殖区（详

见附件 1-9 伊金霍洛旗滩涂情况统计表）。

第二条 自然气候条件

一、气候特点

我旗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大陆度 69%，温带干旱草原向

荒漠草原的过渡地带，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干旱少雨，四

季分明、光照充足，冷热巨变，风大沙多，无霜期短。年平

均气温 6.20C，极端最高气温 36.60C，极端最低气温-31.40C，

无霜期 127—140 天之间。年日照时数在 2700—3100 小时，

平均在 2920 小时，日照率 66%，大于 50C、100C 的有效积温

分别为 33590C 和 31450C，年太阳辐射量为 145 千卡/cm2。

光照充足，水体光合作用能力强，有利于鱼类生长发育。



多年平均降雨量在 340—420mm 之间，受季节气候的影

响，降雨主要集中在 6、7、8 三个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61%，

其余月份降水量相对较少，再加上年平均蒸发量是降水量的

7 倍，达 2163mm,这种情况易造成旱涝自然灾害。这些特殊

的降水情况，直接影响渔业生产，旱时池塘及小型水库、塘

坝、湖泊易干涸，涝时由于排水泄洪需要，易发生逃鱼情况，

使渔业生产受挫。

我旗境内各水域水温差异不大，据测定，6—9 月中旬水

温在 200C—260C,4 月中旬—10 月份水温都在 130C 以上。结

冰期一般从 11 月下旬至翌年 3 月底，历时 140 天左右。4—

8 月份为水体升温过程，9—11 月份为水体降温过程，从 4

月气温回升至 10 月中旬是鱼类的生长季节，养殖期约 6 个

月，基本满足了温水性鱼类的生长发育。

二、河流水系

我旗的河流由内陆河和外流水系组成。

内陆河流分布于我旗西部波状高原砂质丘陵区，遍布西

部的苏布尔嘎镇、红庆河镇、札萨克镇及伊金霍洛镇，河道

长度较短，均属季节性河流，其流域面积 3104.58Km2，占全

旗总面积的 56.54%。多年平均径流量 0.1676 亿 m3。内陆河

流有 11 条，这些季节性河流都注入湖泊、水库，成为单独

的水系，有千亩以上湖泊 12 处、百亩以上水库及上塘水库

17 处，10 亩以上池塘（包括塘坝）67 处，渔业利用相对较



高。较大的河流（河沟）有西部的艾勒盖沟、通格朗河、特

并庙沟、东木呼尔敖包河和瓦匠沟等，其次是南部的札萨克

河、高勒庙河、木独什里沟等。

沟河

名称

流域面

积

占全旗

面积%

占内流区

面积% 备注

艾勒

盖沟
533.93 8.99 17.56

通格

朗沟
268.04 4.52 8.82

孔独

朗沟
197.6 3.33 6.5

特并

庙河
200.14 3.37 6.58

札萨

克河
312.69 5.27 10.29

高勒

庙河
288.74 4.87 9.5

松道

沟河
25.17 0.42 0.83

合计
1826.31

30.17 60.08



西部内陆河流面积表（单位：km2）

外流水系主要有乌兰木伦河和㹀牛川两大干流，属于黄

河支流窟野河流域（黄河水系），流域面积为 2388.46km2(本

旗境内)，占全旗总面积的 43.46%。乌兰木伦河纵贯我旗东

部，境内长 95.5 公里，流域面积 1930.03km2,占全旗总面积

的 35.09%，流经我旗四个镇，一级支流 27 条，较大的河流

（河沟）有大速贝沟、霍尼图沟、东乌兰木伦河、公捏盖沟、

考考赖沟、考考乌素沟、活鸡兔沟、呼和乌素沟等，二级支

流 41 条，多年平均径流量 1.8638 亿 m3;㹀牛川属过境河川，

我旗境内流经长度 21 公里，流域面积 458.43km2,占全旗总

面积的 8.34%，境内流入㹀牛川的一级支流有 10 条，主要有

束会川、边连图沟、七开沟等，二级支流有 16 条，多年平

均径流量 1.3306 亿 m3。境内有百亩以上水库 5 处、淤地坝

84 处、池塘 39 处。

东部外流水系流域面积表（单位：km2）

河

系

河 川

名称

流域

面积

占 全

旗面积
备注

黄

河水系

乌 兰

木伦河 1930.03 35.09%

流域面积

为本旗境内面

积



㹀

牛川 458.43
8.34%

合

计 2388.46 43.46%

三、地下水资源

我旗地下水资源丰富，其分布由东部地区向西部逐步增

加，地下水深仅 2—14 米，水质良好，开采条件方便，多数

建成的鱼塘不用补水即可养鱼，开采 2—3 米可自流出地表。

四、渔业水域水质条件

我旗西南部区处于沙漠地区、干旱少雨，多数湖泊地表

水水体盐碱度高，水域 PH 值变化范围为 8.90—9.85，干旱

年份水体矿化度高、丰水年份矿化度降低，除其和淖海子、

红海子为弱碱性外，其余全为强碱性。总碱度 10.75—67.4

毫克/升，氯化物含量 0.665—4.01 毫克/升，氯含量 1.8-2

毫克/升；地下水 PH 值为 7—8，属于中性水，矿化度小于 1

克/升，属于较好水源。

东部丘陵沟壑区地表水主要是乌兰木伦河、㹀牛川两大

河流及其支流的径流，PH 值 8.15-8.40，属于弱碱性水，总

矿化度小于 2 克/升，属于淡水，总硬度 Ca、Mg 离子的含量

为 2.15-3.87 毫克/升，属好水。地下水 PH 值为 7.0-8.0，

属中性水，矿化度小于 1 克/升，属淡水。地表水与地下水



均属较好水源，养殖水体溶解氧含量一般变动范围为

6.2-10.5 毫克/升，溶解氧较高，为发展淡水渔业生产提供

了优越的条件。

湖泊水面主要集中在我旗的南部和中西部砂质丘陵区，

湖泊水面地处牧场，水质肥沃，但因处于沙漠地区，干旱少

雨，盐碱度不断增大，许多湖泊水面只能利用短期养鱼。丰

水年份矿化度小于 2 克/升，PH 值小于 9，水体溶解氧高、

饵料生物丰富，是鱼类生长繁衍的良好场所。但有的水面即

使丰水年份也不适宜养鱼，如黑炭淖、乌兰淖、小汗淖等。

第三条 水生生物资源状况

水生生物资源主要分为饵料资源和鱼类资源。

饵料资源可分为植物性和动物性两类。

植物性饵料除藻类以外，尚有挺水类的蒲草、芦苇，沉

水类的小茨藻、眼子菜、菹草、苦草、轮叶黑藻、金鱼藻等，

这些水生植物在各个水体中的数量不等，一般藻类在 0.9753

毫克/升（主要有硅藻、金藻、绿藻、裸藻等），挺水类在

水库中一般 200 公斤/亩左右，沉水类在水库中 90—100 公

斤/亩左右。

动物性饵料除一般水体中具有的轮虫、枝角类、桡足类

以外，尚有草虾、田螺、摇蚊幼虫、蜻蜓幼虫等，草虾主要

生长在其和淖海子、神海子、哈达图淖海子，田螺主要分布

在神海子。轮虫的生物量根据历年 5—7 月份取样测定结果



平均在 2500—3500 个/升之间，枝角类和桡足类平均在 300

—500 个/升之间。

鱼类资源主要是经济鱼类资源，主要经济鱼类有鲤鱼、

鲫鱼、草鱼、鲢鱼、鳙鱼、鳊鱼、鲂鱼、大银鱼、池沼公鱼、

鲶鱼、瓦氏雅罗鱼、麦穗、泥鳅、虾虎鱼等，这些鱼分布在

我旗各水面，其中优势品种为鲤、鲫、草、鲢、鳙鱼。2017

年 4 月又从河南郑州新引进加州鲈鱼、大口鲶两个新品种在

高勒庙水库网箱养殖。此外，河蟹在我旗的乌兰木伦水库和

马奶湖养殖。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水鸟，季节性栖息在各大水面。

第四条 水域环境状况

我旗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严寒，夏季炎热，四季分

明，光、温、水环境条件较好，除部分湖泊盐碱度高不能养

鱼外，大部分水体（包括池塘、水库、塘坝、及部分湖泊）

适于渔业生产，水体的理化性状较好，呈弱碱性或微碱性，

水质优良，溶氧丰富，无污染，无敌害生物，鱼类区系简单，

生境良好；另外，水体钙和磷含量高、硅酸盐和总铁含量适

中，是鱼类和饵料生物生长的良好场所。

第五条 水域滩涂承载力评价

根据我旗水域滩涂资源、水文气候条件、水生生物资源

和水域环境状况，我旗水域滩涂承载力分析评价为：2017 年

我旗已利用的 7364.35 公顷池塘（包括塘坝）、山塘水库、



水库、湖泊水面在粗放养殖情况下水产品总量为 1256 吨，

即我旗境内小Ⅱ型以上水库及大中型湖泊控制在养殖面积

不超过总水面的 30%、重点湖泊水库饲养滤食性鱼类的网箱

面积不超过水域面积的 1%、饲养吃食性鱼类的网箱面积不超

过水域面积的 0.25%的情况下，只要适当增加投入和进行科

学管理饲养，我旗的水域承载力最低在 2500—3500 吨之间，

不会对水体造成污染。

第七节 水产养殖产业发展分析

第一条 水产养殖发展现状

2017 年，全旗水产养殖面积 7591.61 公顷，其中湖泊

6119公顷，水库及山塘水库786公顷，池塘(包括塘坝）686.61

公顷。水产品总产量 1256 吨，比 2010 年增长 85.8%，渔业

产值2602万元。养殖产量为1070吨，比2010年增长88.38%，

捕捞产量 186 吨，比 2010 年增长 97.87%；另外，在养殖产

量中池塘产量 717 吨，占总产量 57.08%。2017 年渔业从业

人员 822 人，养殖从业人员年平均收入 2.11 万元，捕捞从

业人员年平均收入 2.87 万元。

我旗渔业生产水域类型主要分为池塘、水库、湖泊三种

类型。多数水面为粗放养殖，仅有部分池塘和小型塘坝、水

库进行配合饲料精养殖。总体来说，我旗渔业水面资源较为

丰富，但单产较低，具有巨大的渔业发展潜力。



我旗的水产养殖品种主要是鲤鱼、鲫鱼、草鱼、鲢鱼、

鳙鱼等大宗优良品种和 2017 年引进试养的一些名优品种河

蟹、加州鲈鱼、大口鲶鱼及鲟鱼（根皮庙村高玉贵引进养殖）

等。

全旗总水面 9839.61 公顷，2017 年全旗水产养殖总面积

达到 7591.61 公顷，水域滩涂开发利用率为 77.15%。

2010—2017 年期间，我旗依托优越的水域资源，积极贯

彻落实“科技兴渔、依法治渔”的方针，科学合理利用渔业

资源，加快现代渔业建设，渔业生产发展态势良好。8 年间

年平均养捕面积 2069 公顷，其中湖泊平均养殖面积 862 公

顷，占 41.66%；水库及山塘水库平均面积 786 公顷，占 37.99%；

池塘平均面积 421 公顷，占总养殖面积的 20.35%。8 年间年

平均水产品产量 1202 吨，其中湖泊产量 104 吨，占 8.65%；

水库产量 491 吨，占 40.85%；池塘产量 607 吨，占 50.50%。

湖泊、水库、池塘年平均单产量分别为 120 公斤/公顷、440

公斤/公顷、1869 公斤/公顷，养殖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大

型湖泊红碱淖海子多年来由于干旱没有产量、2016 年开始投

放苗种进入养殖阶段，没有开始生产，在计算平均单产时红

碱淖湖泊面积没有计入）。在稳定大宗淡水鱼类的同时，继

续积极引进加州鲈鱼、河蟹、大口鲶等名优养殖品种，同时

探索引进黄颡鱼、台湾泥鳅、南美白对虾等品种。

第二条 区域经济发展方向



我旗地处“呼、包、鄂金三角”腹地，又位于鄂尔多斯

市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区域，是一块资源富庶、创业兴

商的宜业之地，是全国著名的煤炭之乡和国家战略能源基地，

享有“煤海绿洲、天骄圣地”的美誉。这里区位交通优越，

是周边地区集公路、铁路、航空于一体的立体交通枢纽，为

我旗水产品的消费和输出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环境。

我旗将依托资源和区位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突出主导

品种，以渔业增效、渔民增收、渔业经济收入增长为目的，

按照因地制宜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原则，在稳定一产的基础

上加快二、三产业发展进程，优化渔业发展布局，健全市场

体系，加大名优品种的引进力度（如南美白对虾、黄颡鱼、

美国加州鲈鱼、大口鲶鱼、福瑞鲤、超级鲤、异育银鲫、河

蟹、豫选黄河鲤等），建立健全疫病防控体系，完善质量检

测、信息网络等渔业服务体系，重视提高水产品质量，以科

技创新为依托，积极推进水产科技成果应用与转化，大力发

展设施渔业，积极推进集约化、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

实现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养殖型向综合开发型、由传统渔

业向现代渔业转变，促进我旗渔业持续、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积极宣传渔业法律法规，做好渔业水域资源、种质资

源的保护、开发和管理，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合理利用，保证

渔业的持续、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条 水产养殖前景预测



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成熟，渔业发展向规模化、

产业化体系运营，进入了追求优质、安全、绿色水产品的新

阶段，传统分散的生产经营方式严重制约着渔业发展。面对

渔业发展新的形势，结合实际情况，我旗渔业发展潜力巨大、

前景广阔。

1.区位优势。我旗位于鄂尔多斯市政治、经济、文化的

中心区域，又是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长眠之地，有着浓厚的人

文环境，区位交通优越，是周边地区集公路、铁路、航空于

一体的立体交通枢纽。

2.资源优势。我旗水资源极为丰富，塘坝、水库、湖泊、

河流、小溪星罗棋布遍及全旗，总水面达 9839.61 公顷，尤

其水库、湖泊资源极为丰富，易形成规模性、产业化渔业生

产基地，大部分水体及水源水质优良，无工矿污水的排放和

污染，一向素有“蓝色宝库”之称，天然饵料丰富，是鱼类

生长的良好场所。

3.地理气候优势。我旗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特征，四季

分明，光照充足，生态环境相对较好，为鱼类生长繁衍提供

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条件。

4.休闲垂钓渔业的兴起和发展，为渔业的多轮驱动，开

辟了新的发展途径，拓宽了渔业产业发展的新领域。

5.各项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为优质、安全水产品的

生产提供了保障。



6.渔业资源保护和增殖放流工作的进一步加强，渔业生

态环境的逐步改善，为渔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奠定了基

础。

总之，在充分挖掘自身优势的情况下，我旗渔业发展潜

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

第八节 养殖水域滩涂开发总体思路

全旗渔业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围绕“四个全

面”的总体目标，按照《农业部关于加快推进渔业转方式调

结构的指导意见》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现代

渔业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要求，坚持“生态优先，以养为主”

的原则，以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富裕渔民为目标，以保护

资源、健康养殖、适度捕捞、做强产业为方向，大力推进渔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渔业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

业结构，强化科技支撑，促进创新强渔、绿色兴渔，提升渔

业生产标准化、绿色化、产业化、组织化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提高渔业发展的质量效益，推进我旗渔业现代化建设。

第三章 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

第九节 功能区划概述

一、功能区划分方法



根据农业部关于印发《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

和《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大纲》的要求及我旗境内水域滩

涂的自然属性、生产条件、养殖水平和今后行业发展要求，

将全旗境内已进行水产养殖开发利用和尚未开发利用的所

有水域滩涂划分为禁止养殖区、限制养殖区、养殖区三个功

能区域。

（一）禁止养殖区

1.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和缓冲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核心区及未批准利

用的无居民海岛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开展水产养殖。

2.禁止在港口、航道、行洪区、河道堤防安全保护区等

公共设施安全区域开展水产养殖。

3.禁止在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准的水体开展水产

养殖。

4.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禁止从事水产养殖的区域。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三十条 “国

家保护耕地，严格控制耕地转为非耕地。”第三十七条“非

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

地；可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耕地建窑、

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禁止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和《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食生产的意



见>》（国办发〔2020〕44 号）等法规，应将基本农田列入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禁养区，须占用耕地开发

水产养殖的应办理相关土地审批手续。

（2）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若干意见》“（九）实行严格管

控。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

严禁不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

途。”应将生态保护红线列入《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规

划》禁养区。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条“开

垦未利用的土地，必须经过科学论证和评估，在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划定的可开垦的区域内，经依法批准后进行。”

（4）依据《水库大坝安全管理条例》第二十九条及第

六款的规定，擅自在大坝管理和保护范围内修建码头、鱼塘

的，由大坝主管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赔偿损失，采取

补救措施，可以并处罚款；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

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依据《河道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在河流

管理范围内进行爆破、钻探、挖筑鱼塘的，必须报经河道主

管机关批准；涉及其他部门的，由河道主管机关会同有关部

门批准；



（6）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第三十三条规定，

在洪泛区、蓄滞洪区内建设非防洪建设项目，应当就洪水对

建设项目可能产生的影响和建设项目对防洪可能产生的影

响作出评价，编制洪水影响评价报告，提出防御措施。洪水

影响评价报告未经有关水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建设单

位不得开工建设。

（二）限制养殖区

1.限制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

外围保护地带、风景名胜区、依法确定为开展旅游活动的可

利用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域等生态功能区开展水产养殖，

在以上区域内进行水产养殖的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

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2.限制在重点湖泊水库及近岸海域等公共自然水域开

展网箱围栏养殖。重点湖泊水库饲养滤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

总面积不超过水域面积的 1%，饲养吃食性鱼类的网箱围栏总

面积不超过水域面积的 0.25%。

3.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限制养殖区。

依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国务院关于印

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将

矿区塌陷区的现有水面列为限制养殖区。

（三）养殖区



养殖区分为池塘养殖区（包括工厂化设施养殖）、水库

及山塘水库养殖区、湖泊养殖区（包括网箱养殖区）。

二、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和保护重点

养殖区为渔业重点开发区域，该区域可以根据渔业发展

规划进行渔业生产经营活动。

禁止养殖区以保护水体生态健康和用水安全为主，限制

养殖区以维护水体生态功能为主，在水体功能和水质类别不

降低的前提下，可以进行适当的水产养殖，但需要对养殖方

式进行精细化管控，保证养殖水质不恶化；特别是对生物多

样性维护生态保护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及城镇规划控制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等区域进行重点保

护。

第十节 禁止养殖区

一、禁养区类型、位置、面积

伊金霍洛旗境内 6 个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1 个遗

鸥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为禁止养殖区，规划禁止养

殖区总面积 2060.45 公顷，其中 6 个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面积 147.45 公顷，1 个遗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面

积 1913 公顷（包括湖泊水面面积 133 公顷）。

（一）中心城区查干淖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关于鄂尔多斯市部分城镇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及划定方案的批复》（内政字〔2014〕2



号）精神，中心城区查干淖水厂饮用水水源地有 24 眼水源

井，位于我旗南部的札萨克镇查干淖嘎查，水源地中心地理

坐标为东经 109°35'59.61"、北纬 39°7'23.77"。一级保

护区分别以各水源井为圆心，50m 为半径圆的外切线所形成

的 24 个正方形区域，面积为 24 公顷，该保护区内不涉及养

殖水域。

（二）伊金霍洛旗乡镇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鄂尔多斯市重点乡镇

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批复》（内政字〔2014〕

1 号）精神，我旗有 4 处重点乡镇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具体如下。

1.札萨克镇水厂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位于伊金霍洛旗札

萨克镇塔尔河村四社。有水源井 2 眼，水源地中心坐标为东

经 109°48'19.00"、北纬 39°16'14.40"。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以水源井为圆心，半径为 50m 圆的外切正方形结合水源井

位置综合确定的长方形区域，一级保护区面积 2.7 公顷，该

保护区内不涉及养殖水域。

2.苏布尔嘎镇镇区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位于伊金霍洛旗

苏布尔嘎镇镇区北部的乌尔掌村三四社交界处高山顶上，现

有 2 眼水源井，1 个水厂，水源地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

26'32.20"、北纬 39°36'3.28"，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以水源



井为圆心，50m 为半径的圆的外切线所形成的 2 个正方形区

域，一级保护区面积 2 公顷，该保护区内不涉及养殖水域。

3.伊金霍洛镇水厂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位于伊金霍洛旗

伊金霍洛镇镇区北部，有水源井 4 眼，水源地中心坐标为东

经 109°47'32.30"、北纬 39°19'22.40"，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以水源井为圆心，50m 为半径的圆的外切线所形成的 4 个

正方形区域，一级保护区面积 4 公顷，该保护区内不涉及养

殖水域。

4.红庆河镇乌兰淖尔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位于伊金霍洛

旗红庆河镇镇区西南部。已建成水源井 13 眼，属于备用水

源地，目前 13 眼井全部封井。水源地中心坐标为东经 109°

14'49.34"、北纬 39°25'26.31"，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以水源

井为圆心，50m 为半径的圆的外切线所形成的 13 个正方形区

域，一级保护区面积 13 公顷，该保护区内不涉及养殖水域。

（三）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截潜流饮用水水源地一级

保护区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鄂尔多斯市农村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截潜流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批复》（内政字〔2015〕247

号）精神，我旗纳林陶亥镇截潜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为地下

水水源，属地下水库水源类型，截取束会川河道地下潜流，

水源地地理坐标为北纬 39°27'30"～39°34'32"，东经



110°13'30"～110°21'16"，一级保护区为截潜流管线向下

游延伸 100 米，管线东端点向上游直线延伸 1600 米，管线

左右两侧延伸至山谷坡脚，管线西端点延伸至导流排洪渠所

形成的多边形区域，面积 101.75 公顷，该保护区内不涉及

养殖水面。

（四）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和缓冲区

内蒙古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内蒙古自

治区鄂尔多斯市中部，区域范围在东胜区泊尔江海子镇、漫

赖乡和伊金霍洛旗的苏布尔嘎镇境内。地理位置介于东经

109°14′22.94〞—109°22′58.45〞，北纬 39°42′

58.56〞— 39°51′1.52〞之间。保护区东西宽 12 公里，

南北长 15 公里，呈不规则长方形，总面积 14770hm2。遗鸥

的主要栖息和繁殖地阿拉善海子及周边湿地位于保护区的

中央。伊金霍洛旗境内一级保护区总面积 1913 公顷，其中

核心区 1662 公顷，缓冲区 251 公顷，该保护区内的阿拉善

海子（也称“桃—阿海子”）水域面积 133 公顷，是遗鸥及

其它珍稀鸟类的主要觅食区和繁殖区，属于禁止养殖区。

鄂尔多斯遗鸥自然保护区始建于 1998 年 4 月。1999 年

6 月，经伊克昭盟机构编制委员会批准，成立了鄂尔多斯遗

鸥自然保护区伊克昭盟管理局。2001 年 6 月，《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发布内蒙古大黑山等 16 处新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

通知》（国办发〔2001〕45 号），将鄂尔多斯遗鸥自然保护



区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2 年 2 月，被《拉姆萨尔公

约》国际湿地录为国际重要湿地，编号为 1148 号。

二、禁止养殖区的划定依据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编制大纲规定，

禁止在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

区、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等重点生态功能区开

展水产养殖。

三、禁养区管理措施

（一）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以保护水体生态健康

和用水安全为主，如开展水产养殖由本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

门责令限期搬迁或关停，禁止养殖区内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公

共设施安全区域划定前已有的水产养殖，搬迁或关停造成养

殖生产者经济损失的应依法给予补偿，并妥善安置其生产生

活。

（二）遗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以涵养水源、

稳定湿地生态系统为目的，坚持依托水域资源，以水养鱼自

然净水，以鱼活水洁水的原则，通过对水域生态和水生物资

源监测，科学开展人工增殖放流、设置人工鱼巢等增殖资源

措施，保护水域生态环境，保持地域物种的生物多样性。

第十一节 限制养殖区

一、限制养殖区类型、位置、面积



我旗境内限制养殖区包括中心城区查干淖水厂饮用水

水源二级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纳林陶亥镇截潜流饮用水水

源二级保护区水源地保护区、遗鸥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鄂

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 2 处

养殖水面、矿区塌陷区的现有养殖水面。限制养殖区土地总

面积 56024.1 公顷，限养区内涉及养殖水面 1011.76 公顷，

其中，池塘 279.76 公顷、水库及山塘水库 13 处 299 公顷、

湖泊 1 处 433 公顷。

（一）中心城区查干淖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关于鄂尔多斯市部分城镇饮用

水水源保护区调整及划定方案的批复》（内政字〔2014〕2

号）精神，中心城区查干淖水厂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东

西北部边界以水源地最外围水源井为圆心，1250m 为半径（水

源井最大影响半径），圆的外切线连线；南部边界为东、中

段以鄂尔多斯南部铁路中心线向北延伸 45m 为界，向西延伸

至 12 号水源井西南方铁路拐点（距离约 1000m），与 24 号

水源井 1250m 半径圆的外切线相连所形成的多边形区域，跨

度涉及查干淖嘎查、台格嘎查、巴嘎柴达木嘎查、门克庆嘎

查的部分村社，保护区面积为 11950 公顷。涉及养殖水域面

积 63.4 公顷，其中水库 1 处 16 公顷、山塘水库 1 处 4.5 公

顷、池塘 42.9 公顷。

（二）纳林陶亥镇截潜流饮用水水源地二级保护区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鄂尔多斯市农村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及伊金霍洛旗纳林陶亥镇截潜流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方案的批复》（内政字〔2015〕247

号）精神，我旗纳林陶亥镇截潜流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为地下

水水源，属地下水库水源类型，截取束会川河道地下潜流，

二级保护区以一级保护区上游边界向上延伸 2800 米，下游

边界向下延伸 200 米，左岸延伸至山脊最高点，右岸延伸至

陡坡分水岭前坡高点，农田道路及导流排洪渠外侧山坡高点

所形成的多边形区域，保护区面积 914 公顷，涉及 1 处池塘

养殖水域 2.2 公顷。

（三）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实验区

实验区是缓冲区至保护区边界之间的连续区域，主要是

草地和退化草地，其它土地类型为人工耕地、林地、沙化土

地和居民点，无养殖水域，在我旗实验区面积 3695 公顷，

涉及我旗苏布尔嘎镇的阿日雅布鲁村的 1 社至 5 社、哈布其

勒村的 1 社和 2 社、刀劳岱村 1 社至 3 社，该区域不涉及养

殖水面。

（四）风景名胜区

风景名胜区涉及乌兰活佛府，乌兰活佛府保护区位于阿

勒腾席热镇镇区，涉及养殖水面 2 处 602 公顷，其中东红海

子 433 公顷、乌兰木伦水库 169 公顷。

（五）鄂尔多斯成吉思汗陵国家森林公园保护区



该保护区流域控制面积 38600 公顷，涉及阿勒腾席热镇

的掌岗图村、伊金霍洛镇的甘珠日庙村、龙活音扎巴村、沙

巴日太村、沙日塔拉村、布拉格村的所有池塘养殖水面及根

皮庙村的部分池塘养殖水面，共涉及养殖水面 81.02 公顷，

其中池塘养殖水面 74.02 公顷、山塘水库 1 处 7 公顷。

（六）矿区塌陷区

矿区塌陷区包括纳林陶亥镇、乌兰木伦镇、札萨克镇的

部分村的池塘、水库养殖水面，该区域涉及养殖水面 263.14

公顷，其中水库及山塘水库 9 处 102.5 公顷（公捏尔盖沟水

库面积 30 公顷、特拉布拉山塘水库 32 公顷、毕鲁图山塘水

库 6 公顷、哈日木呼尔山塘水库 10 公顷、转龙湾山塘水库 4

公顷、布尔台山塘水库 5 公顷、花亥图村 3 处山塘水库 15.5

公顷）；池塘面积 160.64 公顷（纳林陶亥镇池塘 87.79 公

顷、乌兰木伦镇池塘 67.6 公顷、札萨克镇池塘 5.25 公顷）。

二、限制养殖区的划定依据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和编制大纲规定，

限制在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

护地带、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胜区、

依法确定为开展旅游活动的可利用无居民海岛及其周边海

域等生态功能区开展水产养殖，在以上区域内进行水产养殖

的应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国家和地方规

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对于矿区塌陷区的划定依据《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

治法》《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等法

律法规和政策，把矿区塌陷区的现有水面列为限制养殖区。

三、限养区管理措施

限制养殖区内的水产养殖，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和地方

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限期整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

由本级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负责限期搬迁或关停。限制养殖

区的池塘、水库应推广水产标准化健康养殖技术或工厂化养

殖，坚决执行合理放养、科学投饵、正确施药；限制养殖区

内的东红海子属于城郊景观湖泊，应优先考虑投放滤食性鱼

类，限制管控生产投入品的品种及数量，以充分发挥水生生

物间的自身生态净化功能，确保东红海子水体水质整体优良；

限制养殖区内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公共设施安全区域划定前

已有的水产养殖，搬迁或关停造成养殖生产者经济损失的应

依法给予补偿，并妥善安置其生产生活。

第十二节 养殖区

一、养殖区类型、位置、面积

养殖区包括池塘养殖区、水库养殖区、湖泊养殖区、网

箱养殖区。

（一）池塘养殖区

池塘规划区分为东部池塘养殖区、西部池塘养殖区、南

部池塘养殖区三个区域，涉及池塘养殖水面 406.85 公顷。



1.东部池塘养殖区规划分布情况：东部池塘养殖区包括

伊金霍洛镇的 8 个村、阿勒腾席热值的 4 个村，涉及池塘养

殖水面 119.4 公顷，具体如下。

（1）伊金霍洛镇的池塘养殖区域分布在诺干布拉格村、

壕赖村、赛乌聂盖村、喇嘛敖包村、查干陶日木村、白敖包

村、查干敖包村、根皮庙村的部分社，涉及池塘养殖水面 78.2

公顷。

（2）阿勒腾席热镇的池塘养殖区域分布在桑盖村、曼

赖村、车家渠村、柳沟村，涉及池塘养殖水面 41.2 公顷。

2.西部池塘养殖区规划分布情况：西部池塘养殖区包括

红庆河镇、苏布尔嘎镇除去遗鸥自然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

实验区范围外的所有村社池塘养殖区域。该区域涉及池塘养

殖水面 195.45 公顷，其中涉及苏布尔嘎镇池塘养殖水面

92.03 公顷、红庆河镇 103.42 公顷。

3.南部池塘养殖区规划分布情况：南部池塘养殖区除去

札萨克镇水源地一、二级保护区范围和札萨克镇的矿区塌陷

区外的所有村社池塘养殖区域（札萨克镇水源地包括札萨克

镇水厂水源地和中心城区查干淖尔水源地，札萨克镇矿区塌

陷区包括给勒登庙嘎查、玛勒庆壕赖村、哈日木呼尔村 3 个

行政嘎查村），涉及池塘养殖水面 92 公顷。

（二）水库及山塘水库养殖区



规划区域有水库及山塘水库 14 处，总面积 524 公顷。

札萨克镇包括 4 处水库及山塘水库面积 397 公顷，其中水库

包括高勒庙水库、札萨克水库、查干柴达木水库，山塘水库

为营盘河水库；乌兰木伦镇的水库面积 40 公顷，包括呼和

乌素水库、乌兰集团木呼尔沟水库；红庆河镇月芽树水库 39

公顷；伊金霍洛镇石灰庙水库面积 27 公顷；苏布尔嘎镇包

括 4 处水库及山塘水库面积 11 公顷，水库包括伊勒概沟水

库、合同庙水库、敖尔给呼水库，山塘水库为阿格图山塘水

库；阿勒腾席热镇桑盖村有 2 处山塘水库面积 10 公顷。

（三）湖泊养殖区

规划区域有湖泊 11 处，面积 7764 公顷，其中，红碱淖

海子 5060 公顷、查干淖大湖 790 公顷、查干淖小湖 67 公顷、

马奶湖海子 539 公顷、黑炭淖海子 133 公顷、乌兰淖海子 133

公顷、奎子淖海子 150 公顷、哈塔图海子 133 公顷、光明海

子 200 公顷、神海子 239 公顷、西红海子 320 公顷。

二、养殖区管理措施

（一）池塘养殖区管理措施。池塘养殖是我旗城乡居民

商品鱼来源的主要途径，池塘养殖区内坚持充分利用闲置滩

涂土地及河流、水库、湖泊等地表水发展水产养殖，养殖品

种主要以大宗淡水优良鱼类为主，加快引进名贵鱼类加州鲈

鱼、大口鲶、河蟹、南美白对虾、黄颡鱼、台湾泥鳅、鲟鱼、

鳕鱼等品种养殖，该功能区主要发展高效、生态、健康、标



准化养殖。推广水产健康养殖技术，加强水产养殖业专项执

法，确保水域生态环境安全、产地水产品质量安全。

（二）水库及山塘水库养殖区管理措施。水库及山塘水

库分布在全旗各镇，是我旗水产养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旗

水库水面宽阔、微碱性、水质优良、无污染、无敌害生物、

鱼类区系简单、生境良好，水产养殖易于上规模，应因地制

宜大力开发利用水库资源。针对我旗塘坝、水库的环境条件、

特点，适宜以鲢鱼、鳙鱼、草鱼、鲤鱼、彭泽鲫等大宗优良

品种为主，提高苗种的投放规格，进行生态立体养殖，推广

半精养或精养健康养殖技术，提高水体的利用率。同时，建

议在水库引进试养河蟹、南美白对虾进行发展生态养殖，全

面提升水库渔业生产力，加强渔政执法管理。

（三）湖泊养殖区管理措施。湖泊分布在我旗的札萨克

镇、红庆河镇、阿勒腾席热镇、苏布尔嘎镇、伊金霍洛镇。

该区域处于沙漠地区，面积较大，为我旗大、中、小型沙漠

湖泊聚集区，面积为 8330 公顷，地表水资源丰富，草木场

多，牧业比重较大，水质较肥，但受沙漠干旱等气候条件的

影响，水位不稳定，易干枯，水质碱性大。目前可利用的水

面有 4 处，面积达 6119 公顷，分别为红碱淖海子、马奶湖、

西红海子、光明海子。其中马奶湖和西红海子于 2014 年开

始捕捞生产开发利用，面积 859 公顷；红碱淖海子是我旗最

大的淡水湖泊，面积达 5060 公顷，2016 年由于雨水丰富、



水位大幅上升，当年 10 月份开始投放大规格苗种，未发现

死亡，2017 年放养夏花苗种 60 万尾，逐渐进入红碱淖海子

渔业恢复生产阶段；光明海子面积达 200 公顷，2017 年捕捞

商品鱼达 12 吨，效益较为可观。对已利用的湖泊应加强技

术指导，科学组织生产，禁止投饵投肥。对于干枯或水位较

浅的湖泊、丰水年份水位上涨达到鱼类越冬条件的及时开发

利用，投放多品种大规格鱼种，进行科学养殖，缩短养殖周

期。湖泊一般实行“放牧式”养殖方式，需要注重水生生物

资源增殖放流，加强渔政管理，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四）网箱养殖区管理措施。以养殖名贵吃食性鱼类（如

美国加州鲈鱼、大口鲶、黄颡鱼、罗绯鱼、鲤鱼等）为主，

滤食性鱼类为辅，网箱设置面积不超过水面面积 0.25%，网

箱养殖滤食性鱼类网箱设置面积不超过水面面积 1%，保证水

体水质良好。

（五）养殖区管理措施。养殖区内符合规划的养殖项目，

应科学确定养殖密度，合理投饵、施用药物，防止造成水域

环境污染，养殖生产应符合《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

的有关要求。完善全民所有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审批，健全

使用权的招、拍、挂等交易制度，推进集体所有养殖水域、

滩涂承包经营权的确权工作，规范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工

作。加强渔政执法，查处无证养殖，对非法侵占养殖水域滩



涂行为进行处理，规范养殖水域滩涂开发利用秩序，强化社

会监督。

第四章 保障措施

第十三节 加强组织领导

养殖水域滩涂规划是综合性系统工程，各镇、各有关部

门必须在旗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充分发挥农牧业（渔业）、水务、环

保、国土、科技、财政、交通等部门的行政职能，加强对规

划的行政管理、监督管理和协同管理。

第十四节 强化监督检查

一、加强对规划水域用途的管制

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管理要严格按照规划开展，严格限制

擅自改变养殖水域滩涂使用用途的行为。在规划范围外，不

得新建及改扩建养殖项目。其它生态保护或工程建设项目等

占用规划内养殖水域滩涂的，必须征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意

见，按照有关要求对规划进行修订后实施，造成养殖生产者

经济损失的应依法给予补偿。

二、完善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审批

完善全民所有养殖水域滩涂使用审批，健全使用权的招、

拍、挂等交易制度，推进集体所有养殖水域、滩涂承包经营

权的确权工作，规范水域滩涂养殖发证登记工作。

三、加强水产养殖生产专项执法



全面推进水产养殖的专项执法监管工作。渔业行政主管

部门及其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切实履行法定职责，全面开展养

殖水域生态环境、水产品质量安全等监督执法，推进执法工

作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加强渔政执法，查处无证养

殖，对非法侵占养殖水域滩涂行为进行处理，规范养殖水域

滩涂开发利用秩序，强化社会监督。

第十五节 完善生态保护，实施养殖水域容量控制

防止渔业水域环境污染，确保水产品质量，是保障人民

健康的大事。要加强渔业水域的管理，防止工农业废水、生

活废水污染，尤其要加强重要渔业用水水源的保护，防止重

金属及其它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对养殖池塘要实行达标

整治，养殖废水达标排放。严格执行禁养区、限养区划定规

定，积极开展绿色低碳水产健康养殖，推广池塘工厂化养殖、

大水面生态养殖。

第十六节 其他保障措施

一、加强宣传引导，加快养殖品种结构调整，发展特色

产业

要按照规划和市场要求，实行合理布局，各有侧重的原

则，加快养殖品种结构调整，逐步实现区域化、产业化格局。

大力推广优良品种，实现养殖品种良种化、产品优质化。同

时，实施放养密度、投饵、施药控制，合理密养、科学投饵，

正确施药。



推进区域主养产业建设，加强发展特色产业。坚持分类

指导、各有侧重，推动优势水产品和特色水产品向优势产区

集中，向专、精、特、新、强方向发展，构建优势产业区和

特色产业区，将发展特种水产业与无公害绿色基地、标准化

生产结合起来，与产业化经营、休闲观光结合起来，与现代

渔业示范区建设结合起来，加大大宗优良品种及名优水产品

河蟹、南美白对虾、加州鲈鱼、大口鲶鱼、甲鱼等优势品种

的引进开发力度，建立水产良种生产基地。以提高质量、效

益为重点，推进水产健康养殖，加快新型渔业经济发展，按

照“以消费带动生产”的思路，适应现代生活的新需求，加

快开发我旗水库、湖泊各类天然鱼类的品牌资源，依托湖泊、

水库及旅游景区的环境优势，加快建立一批集观赏、垂钓、

餐饮为一体的休闲渔业基地，大力拓展渔业产业功能，提高

渔业组织化程度，延伸产业链，做优、做大、做强我旗特色

水产业。

二、强化渔业技术服务体系建设，提升从业者生产技术

水平

大力鼓励、培育、扶持技术咨询、信息服务、鱼苗种供

应、水产品销售等服务实体和中介组织，健全和完善渔业技

术服务体系，增强服务能力，完善产前、产中、产后服务。

要加强渔业从业人员的技术培训，提高渔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加快渔业科技成果转化，实现渔业新跨越。应用新知识新技



术新工艺、提供新服务、采取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

提高产品质量，开发生产新产品，推进我旗水产养殖业向更

高层次迈进。要抓好水产病害测报体系、渔业环境监测体系、

水生动物防疫检疫体系和水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体系建设，确

保水产品质量安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七节 关于规划效力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 30 日后施行。

第十八节 关于规划效力说明

一、规划正式文本一经旗人民政府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

二、规划附表、附图为规划文本附件，具有与正式文本

同等的法律效力。

附件：1.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表

1-1.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分类详细汇总

表

1-2.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禁止养殖分类

表

1-3.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限制养殖分类

表

1-4.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养殖分类表

1-5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池塘面积统计表



1-6.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湖泊面积统计

表

1-7.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水库面积统计

表

1-8.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山塘水库面积

统计表

1-9.伊金霍洛旗滩涂情况统计表

2.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现状图

3.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图

附件 1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表

一级 二级 三级

代

码
名

称
代码

名

称
代码

名称

1
禁

养

区

1-1

饮用水水源地一级保护区、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等重点生态功

能区：自然保护区核心区有湖泊 1 处，

阿拉善海子 133 公顷。

1-2 行洪区、河道堤防安全保



护区等公共设施安全区域。

1-3
有毒有害物质超过规定标

准的水体

1-4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禁止

养殖区

2
限

养

区

2-1

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自然保

护区实验区和外围保护地带、国家级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实验区、风景名

胜区等生态功能区：有水库 4 处 196.5

公顷，池塘 119.12 公顷，湖泊 1 处东

红海子 433 公顷

2-2

重

点

湖

泊

水

库

等

公

共

2-2-1

重点湖泊水库

网箱养殖区;



自

然

水

域

2-2-2

重点湖泊水库

围栏养殖区

2—

3

其

他

限

制

养

殖

区

2-2-3

(1)矿区塌陷区

有池塘160.64公顷；

(2)水库 9 处 102.5

公顷。

3
养

殖

区

3-1

淡

水

养

殖

区

3-3-1

池塘养殖区：全旗池

塘养殖区有水面 406.85

公顷。其中东部池塘养殖

区有养殖水面 119.4 公

顷，西部池塘养殖区有养

殖水面 195.45 公顷，南部

池塘养殖区有养殖水面



92 公顷。

3-1-2

水库及山塘水

库养殖区：水库 10

处，山塘水库 4 处，

面积 524 公顷。

3-1-3

湖泊养殖区：湖

泊 11 处，面积 7764

公顷。

3-1-4

其他养殖区（主

要包括网箱养殖区）

附件 1—1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详细

分类汇总表

序

号 名称
范围

保

护区面

积（公

顷）

池

塘面积

（ 公

顷）

水 库

面 积

（ 公

顷）

湖泊

面积

（公

顷）

1—

1—1
饮 用

水 源

中心城区

查干淖水厂饮

用水水源地、纳
147.45



地 一

级 保

护区

林陶亥镇截潜

流饮用水水源

地、札萨克镇自

来水厂水源地、

苏布尔嘎镇镇

区水源地、伊金

霍洛镇水厂水

源地、红庆河镇

乌兰淖尔水源

地，不涉及养殖

水面。

1—

2—1

遗 鸥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核 心

区、缓

冲区

我旗苏布

尔嘎镇的阿勒

善海子及周边

湿地是遗鸥的

主要栖息和繁

殖地就是遗鸥

的核心区和缓

冲区，在阿日雅

布鲁村、哈不勒

其村、刀劳岱村

的部分区域，涉

1913 133



及阿勒善海子。

2—

1—1

中 心

城 区

查 干

淖 饮

用 水

源 地

二 级

保 护

区

中心城区

查干淖水厂饮

用水水源地，涉

及札萨克镇的

查干淖尔嘎查、

台格嘎查、巴嘎

柴达木嘎查、门

克庆嘎查的部

分村社，涉及池

塘水面 17 处、

水库 2 处。

11950 42.9 20.5

2—

1—2

纳 林

陶 亥

镇 截

潜 流

饮 用

水 水

源地

该水源地

涉及纳林陶亥

镇的道劳岱村、

满赖村的部分

社。养殖水面涉

及武家坡社 1

处池塘养殖水

面。

914 2.2

2— 位于我旗



2—1 遗 鸥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实 验

区

苏布尔嘎镇阿

勒善海子及周

边湿地的外围

地带，就是缓冲

区至保护区边

界之间的连续

区域，主要是草

地和退化草地。

在阿日雅布鲁

村、哈不勒其

村、刀劳岱村的

部分区域，不涉

及养殖水面。

3695

2—

2—2

鄂 尔

多 斯

成 吉

思 汗

陵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保

涉及阿勒

腾席热镇的掌

岗图村、伊金霍

洛镇的甘珠日

庙村、龙活音扎

巴村、沙巴日太

村、沙日塔拉

村、布拉格村及

根皮庙村的部

38600 74.02 7



护区 分社，共涉及

28 处 池 塘 水

面，1 处沙巴日

太水库

2—

2—3

风 景

名 胜

区（阿

镇 城

镇 规

划 核

心区）

涉及阿勒

腾席热镇 2 处

水面，分别是东

红海子湖泊水

面、乌兰木伦水

库水面。

602 169 433

2—

3—1

纳 林

陶 亥

镇 塌

陷区

涉及纳林

陶亥镇海勒素

村、淖尔壕村、

其根高勒村、柳

塔村、毕鲁图

村、道劳岱村、

全和常村、满赖

村、纳林塔村共

21 处池塘养殖

117.79 87.79 68



水面、3 处水

库。

2—

3—2

乌 兰

木 伦

镇 塌

陷区

涉及乌兰

木伦村、巴日图

塔村、哈沙图

村、花亥图村、

布尔台村、查干

苏村的 15 处池

塘和 5 处山塘

水库。

56.45 67.6 24.5

2—

3—3

札 萨

克 镇

塌 陷

区

涉及札萨

克镇玛勒庆壕

赖村、给勒登庙

嘎查的 5 处池

塘养殖水面和

哈日木呼尔村

山塘水库 1 处。

15.25 5.25 10

3—

1—1

东 部

池 塘

养 殖

涉及伊金

霍洛镇 8 个村

25 处池塘、阿

勒腾席热镇 4

119.4



区 个村 12 处池塘

（详细见图、文

本）。

3—

1—2

西 部

池 塘

养 殖

区

涉及红庆

河镇所有村社

的 41 处池塘水

面和苏布尔嘎

镇除去遗鸥自

然保护区的核

心区、缓冲区和

实验区范围外

的所有其他村

社 45 处池塘水

面。

195.45

3—

1—3

南 部

池 塘

养 殖

区

除了札萨

克镇矿区塌陷

区和水源地一、

二级保护区 外

的所有区域池

塘水面，共涉及

28 处 池 塘 水

92



面。

3—

2—1

水 库

和 山

塘 水

库 养

殖区

涉及札萨

克镇 4 个水库、

伊金霍洛镇 5

个水库、红庆河

镇 1 个水库、乌

兰木伦镇 2 个

水库、苏布尔嘎

镇 4 个水库、阿

镇 2 个水库，共

18 个水库面积

575 公顷。

524

3—

3—1

湖 泊

养 殖

区

详见附件

2—4，养殖区共

11 个湖泊总面

积 7764 公顷

7764

附件 1-2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禁养

区分类表

范围 土地面积



序号 名

称

（公顷） 湖泊

面积

（公

顷）

类型

1

—1—

1

中

心

城

区

查

干

淖

水

厂

饮

用

水

源

地

保

护

区

该水厂有水源井

24 眼，位于札萨克镇

查干淖嘎查，水源地

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35' 59.61"、北

纬 39°7'23.77"，一

级保护区分别以各水

源井为圆心，50 米为

半径圆的外切线所形

成的 24 个正方形区

域。

24

饮 用

水 源

地 一

级 保

护区



1

—1—

2

札

萨

克

镇

自

来

水

厂

水

源

地

该水厂有水源井

2 眼，位于札萨克镇塔

尔河村四社，水源地

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48' 19.00"、北

纬 39°16'14.40"，一

级保护区以水源井为

圆心，半径为 50 米圆

的外切正方形结合水

源井位置综合确定的

长方形区域。

2.7

饮 用

水 源

地 一

级 保

护区

1

—1—

3

苏

布

尔

嘎

镇

镇

区

水

源

该水厂有水源井

2 眼，位于苏布尔嘎镇

镇区北部的瓦匠沟四

社、乌兰掌村三四社

交界处高山顶上，水

源地中心地理坐标为

东 经 109 ° 26'

32.20" 、 北纬 39 °

36'3.28"，一级保护

区以水源井为圆心，

2

饮 用

水 源

地 一

级 保

护区



地50 米为半径圆的外切

线所形成的 2 个正方

形区域。

1

—1—

4

伊

金

霍

洛

镇

水

厂

水

源

地

该水厂有水源井

4 眼，位于伊金霍洛镇

镇区北部，水源地中

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47' 32.30"、北

纬 39°19'22.40"，一

级保护区以水源井为

圆心，50 米为半径圆

的外切线所形成的 4

个正方形区域。

4

饮 用

水 源

地 一

级 保

护区

1

—1—

5

红

庆

河

镇

乌

兰

该水厂有水源井

13 眼，位于红庆河镇

镇区西南部，水源地

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9°14' 49.34"、北

纬 39°25'26.31"，一

级保护区以水源井为

13

饮 用

水 源

地 一

级 保

护区



淖

尔

备

用

水

源

地

圆心，50 米为半径圆

的外切线所形成的 13

个正方形区域。

1

—1—

6

纳

林

陶

亥

镇

截

潜

流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该截潜流饮用水

水源地位于纳林陶亥

镇，水源地地理坐标

为东经 110°13' 30"

—110°21'16"，北纬

39 ° 27'30" — 39 °

34'32"，一级保护区

为截潜流管线向下游

延伸 100 米，管线东

端点向上游直线延伸

1600 米，管线左右两

侧延伸至山谷坡脚，

管线西端点延伸至导

流排洪渠所形成的多

边形区域。

101.75

饮 用

水 源

地 一

级 保

护区



1

—2

遗

鸥

国

家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该保护区位于东

胜区泊尔江海子镇、

漫赖乡和伊金霍洛旗

苏布尔嘎镇境内的 3

个村（阿日雅布鲁村、

哈不其勒村、刀劳岱

村），保护区东西宽

12 公里、南北长 15 公

里。伊金霍洛旗境内

一级保护区总面积

1913 公顷。

1913
133

自 然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和 缓

冲区

合计
2060.45

133

附件 1—3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限养区

分类表

序号
名

称

范 围

土

地面积

（ 公

顷）

水

库

面

积

湖

泊

面

积

池 塘

面 积

（ 公

顷）

类

型



（

公

顷）

（

公

顷）

2

—1—

1

中

心

城

区

查

干

淖

水

厂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二及保护区东西

北部边界以水源地最

外围水源井为圆心，

1250 米为半径（水源

井最大影响半径），

圆的外切线连线，南

部边界为东、中段以

鄂尔多斯南部铁路中

心线向北延伸 45 米为

界，向西延伸至 12 号

水源井西南方铁路拐

点（距离 1000 米），

与 24 号水源井 1250

米半径圆的外切线相

连所形成的多边形区

域，跨度涉及查干淖

嘎查、台格嘎查、巴

嘎柴达木嘎查、门克

庆嘎查。涉及水库 2

11950
20.

5
42.9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二

级

保

护

区



处，池塘水面 17 处。

2

—1—

2

纳

林

陶

亥

镇

截

潜

流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二级保护区以一

级保护区上游边界向

上延伸 2800 米，下游

边界向下延伸 200 米，

左岸延伸至山脊最高

点，右岸延伸至陡坡

分水岭前坡高点，农

田道路及导流排洪渠

外侧山坡高点所形成

的多边形区域。涉及

池塘水面 1 处。

914 2.2

饮

用

水

水

源

地

二

级

保

护

区

2

—2—

1

遗

鸥

国

家

实验区是缓冲区

至保护区边界之间的

连续区域，主要是草

地和退化草地，其它

土地类型主要为人工

3695

自

然

保

护



级

自

然

保

护

区

的

实

验

区

耕地、林地、沙化土

地和居民点，没有养

殖水域，跨度涉及我

旗苏布尔嘎镇的阿日

雅布鲁村 1-5 社、哈

不其勒村 1-2 社、刀

劳岱村 1-3 社。该区

域不涉及养殖水面。

区

的

实

验

区

和

外

围

保

护

地

带

2

—3—

1

风

景

名

胜

区

该区域涉及阿勒

腾席热镇的东红海子

湖泊水面、乌兰木伦

水库水面。

602 169 433

风

景

名

胜

区

2

—3—

2

鄂

尔

涉及阿勒腾席热

镇的掌岗图村、伊金

霍洛镇的甘珠日庙
38600 7 74.02

风

景



多

斯

成

吉

思

汗

陵

国

家

森

林

公

园

村、龙活音扎巴村、

沙巴日太村、沙日塔

拉村、布拉格村的所

有池塘及山塘水库，

根皮庙村的部分池

塘。（详见附件）

名

胜

区

2

—4—

1

纳

林

陶

亥

镇

塌

陷

区

纳林陶亥镇涉及

海勒素村、淖尔壕村、

其根高勒村、柳塔村、

毕鲁图村、道劳岱村、

全和常村、满赖沟村

和纳林塔村的所有池

塘、水库。

155.79 68 87.79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的

其



他

限

制

养

殖

区

2

—4—

2

乌

兰

木

伦

镇

塌

陷

区

涉及乌兰木伦镇

的乌兰木伦村、巴日

图塔村、哈沙图村、

花亥图村、布尔台村、

查干苏村的所有池塘

和 5 处山塘水库。

92.1
24.

5
67.6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的

其

他

限

制

养

殖

区



2

—4—

3

札

萨

克

镇

塌

陷

区

涉及札萨克镇的

玛勒庆壕赖村、哈日

木呼尔村、给勒登庙

嘎查的所有池塘和水

库。

15.25 10 5.25

法

律

法

规

规

定

的

其

他

限

制

养

殖

区

合计
56024.

14
299 433

279.7

6

附件 1-4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养殖区分类表

范 围 土地



序号 名

称

面积（公

顷）

池 塘

面 积

（ 公

顷）

水库

面积

（公

顷）

湖

泊

面

积

（

公

顷）

3

—1—

1

东

部

池

塘

养

殖

区

涉及伊金霍洛镇

的诺干布拉格村、壕

赖村、赛乌聂盖村、

喇嘛敖包村、查干陶

日木村、白敖包村、

查干敖包村及根皮庙

村部分社的池塘养殖

水面，涉及阿勒腾席

热镇的桑盖村、曼赖

村、车家渠村、柳沟

村的池塘养殖水面。

119.

4
320

3

—1—

2

西

部

包括红庆河镇和

苏布尔嘎镇（苏布尔

嘎镇不包括遗鸥保护

195.

45

152

7



池

塘

养

殖

区

区的一、二级保护区）

3

—1—

3

南

部

池

塘

养

殖

区

除去札萨克镇饮

用水水源地一、二级

保护区和塌陷区外的

所有札萨克镇的村社

（札萨克镇水源地为

台格嘎查、查干淖嘎

查、巴嘎柴达木嘎查、

门克庆嘎查 4 个嘎查

村的部分社，塌陷区

为玛勒庆壕赖村、哈

日木呼尔村、给勒登

庙嘎查）。

92
591

7

3

—2—

1

水

库

养

包括札萨克镇的

札萨克水库、查干柴

达木水库、高勒庙水

库，乌兰木伦镇的呼

505



殖

区

和乌素水库、乌兰集

团水库，红庆河镇的

月芽树水库，伊金霍

洛镇的石灰庙水库，

苏布尔嘎镇的伊勒概

沟水库、合同庙水库、

敖尔给呼水库。

3

—2—

2

山

塘

水

库

养

殖

区

包括札萨克镇的

营盘河水库，阿勒腾

席热镇的桑盖二社水

库、桑盖五社水库，

苏布尔嘎镇的阿格图

水库。

19

3

—3—

1

湖

泊

养

殖

区

包括札萨克镇的

红碱淖海子、查干淖

大湖、查干淖小湖，

红庆河镇的马奶湖海

子、黑炭淖海子、乌

兰淖海子、奎子淖海

776

4



子，苏布尔嘎镇的哈

塔图淖海子、光明淖

海子、神海子，阿勒

腾席热镇的西红海

子。

合计
406.

85
524

776

4

附件 1-5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池塘面积统计表

单

位：

公

顷

序号

池塘名

称
具体地址

权

属性质

总

面积

备

注

1

门克庆

池塘

札萨克镇

门克庆村

集

体 24.4

水

源地池

塘

2

台格嘎

查池塘

札萨克镇

台格嘎查

集

体 12.8

水

源地池

塘



3

查干淖

尔池塘

札萨克镇

查干淖尔嘎查

集

体
2.1

水

源地池

塘

4

巴嘎柴

达木池塘

札萨克镇

巴嘎柴达木村

集

体
3.6

水

源地池

塘

5

道劳岱

武家坡社池

塘

纳林陶亥

镇道劳岱村

集

体
2.2

水

源地池

塘

6

营盘河

村

札萨克镇

营盘河村

集

体
1

7

道劳窑

子村

札萨克镇

道劳窑子村

集

体
2.2

8

贵勒斯

太池塘

札萨克镇

贵勒斯太村

集

体 15.9

9

高勒庙

池塘

札萨克镇

高勒庙村

集

体
20

10

都嘎敖

包池塘

札萨克镇

都嘎敖包村

集

体
1.3

11

巴音盖

池塘

札萨克镇

巴音盖村

集

体
1.7



12

松道沟

池塘

札萨克镇

松道沟村

集

体
5.7

13

黄盖希

里池塘

札萨克镇

黄盖希里村

集

体
1.2

14

乌兰陶

勒盖池塘

札萨克镇

乌兰陶勒盖村

集

体 25.8

15

树壕池

塘

札萨克镇

树壕村

集

体
3.5

16

阿木图

庙池塘

札萨克镇

阿木图庙村

集

体
3.5

17

塔尔河

池塘

札萨克镇

塔尔河村

集

体
3.2

18

查干柴

达木池塘

札萨克镇

查干柴达木村

集

体
1

19

壕赖柴

达木池塘

札萨克镇

壕赖柴达木村

集

体
6

20

给勒登

庙池塘

札萨克镇

给勒登庙村

集

体 4.59

塌

陷区池

塘

玛勒庆 札萨克镇 集 塌



21 壕赖池塘 玛勒庆壕赖村 体 0.66 陷区池

塘

22

海勒素

池塘

纳林陶亥

镇海勒素村

集

体 43.2

塌

陷区池

塘

23

其根高

勒池塘

纳林陶亥

镇其根高勒村

集

体
0.9

塌

陷区池

塘

24

柳塔池

塘

纳林陶亥

镇柳塔村

集

体 20.6

塌

陷区池

塘

25

道劳岱

武家梁社池

塘

纳林陶亥

镇道劳岱村

集

体
2

塌

陷区池

塘

26

全和长

池塘

纳林陶亥

镇全和长村

集

体
6.3

塌

陷区池

塘

27

曼赖池

塘

纳林陶亥

镇曼赖村

集

体 0.79

塌

陷区池

塘

纳林塔 纳林陶亥 集 14 塌



28 池塘 镇纳林塔村 体 陷区池

塘

29

巴日图

塔池塘

乌兰木伦

镇巴日图塔村

集

体 14.7

塌

陷区池

塘

30

乌兰木

伦池塘

乌兰木伦

镇乌兰木伦村

集

体
1.9

塌

陷区池

塘

31

哈沙图

池塘

乌兰木伦

镇哈沙图村

集

体 39.2

塌

陷区池

塘

32

花亥图

池塘

乌兰木伦

镇花亥图村

集

体
4

塌

陷区池

塘

33

布尔台

池塘

乌兰木伦

镇布尔台村

集

体
2

塌

陷区池

塘

34

查干苏

池塘

乌兰木伦

镇查干苏村

集

体
5.8

塌

陷区池

塘

阿道亥 红庆河镇 集 1.5



35 池塘 阿道亥村 体

36

冯家渠

池塘

红庆河镇

冯家渠村

集

体
3.1

37

白格针

池塘

红庆河镇

白格针村

集

体
7.7

38

乌兰敖

包池塘

红庆河镇

乌兰敖包村

集

体 12.2

39

其根沟

池塘

红庆河镇

其根沟村

集

体 0.64

40

林家圪

堵池塘

红庆河镇

林家圪堵村

集

体
3

41

阿日勒

图池塘

红庆河镇

阿日勒图村

集

体
4.8

42

呼家壕

池塘

红庆河镇

呼家壕村

集

体
3

43

布连图

池塘

红庆河镇

布连图村

集

体
7

44

巴本岱

池塘

红庆河镇

巴本岱村

集

体
3

哈希拉 红庆河镇 集 6



45 嘎池塘 哈希拉嘎村 体

46

台格希

里池塘

红庆河镇

台格希里村

集

体
3

47

乌兰淖

池塘

红庆河镇

乌兰淖村

集

体
6

48

红庆河

池塘

红庆河镇

红庆河村

集

体
7.3

49

宝林池

塘

红庆河镇

宝林村

集

体
8.5

50

昌车渠

池塘

红庆河镇

昌车渠村

集

体 14.7

51

柴达木

池塘

红庆河镇

柴达木村

集

体 3.54

52

巴音布

拉格池塘

红庆河镇

巴音布拉格村

集

体 6.44

53

独贵梁

池塘

红庆河镇

独贵梁村

集

体
1

54

特宾苏

莫池塘

红庆河镇

特宾苏莫村

集

体
1

根皮庙 伊金霍洛 集 5



55 六、七社池塘 镇根皮庙村 体

56

壕赖池

塘

伊金霍洛

镇壕赖村

集

体 18.1

57

赛乌聂

格池塘

伊金霍洛

镇赛乌聂格村

集

体
2.2

58

喇嘛敖

包池塘

伊金霍洛

镇喇嘛敖包村

集

体
2.5

59

查干陶

日木池塘

伊金霍洛

镇查干陶日木

村

集

体 14.9

60

白敖包

池塘

伊金霍洛

镇白敖包村

集

体
1

61

查干敖

包池塘

伊金霍洛

镇查干敖包村

集

体
2.3

62

诺干布

拉格池塘

伊金霍洛

镇诺干布拉格

村

集

体 32.2

63

沙日塔

拉池塘

伊金霍洛

镇沙日塔拉村

集

体 25.3

森

林保护

区



64

甘珠日

庙池塘

伊金霍洛

镇甘珠日庙村

集

体
3.1

森

林保护

区

65

沙巴日

太池塘

伊金霍洛

镇沙巴日太嘎

查

集

体
2

森

林保护

区

66

龙活音

扎巴池塘

伊金霍洛

镇龙活音扎巴

村

集

体 2.92

森

林保护

区

67

布拉格

池塘

伊金霍洛

镇布拉格村

集

体
7

森

林保护

区

68

根皮庙

池塘

伊金霍洛

镇根皮庙村

集

体 21.7

森

林保护

区

69

掌岗图

池塘

阿勒腾席

热镇掌岗图村

集

体
12

森

林保护

区

70

车家渠

池塘

阿勒腾席

热镇车家渠村

集

体 17.5

曼赖池 阿勒腾席 集 3.8



71 塘 热镇曼赖村 体

72

桑盖池

塘

阿勒腾席

热镇桑盖村

集

体
10

73

柳沟池

塘

阿勒腾席

热镇柳沟村

集

体
9.9

74

查干日

格召池塘

苏布尔嘎

镇查干日格召

村

集

体
1.4

75

合同庙

池塘

苏布尔嘎

镇合同庙村

集

体
4.3

76

哈拉盖

图池塘

苏布尔嘎

镇哈拉盖图村

集

体
8.8

77

杨家壕

池塘

苏布尔嘎

镇杨家壕村

集

体
0.5

78

木呼敖

包池塘

苏布尔嘎

镇木呼敖包村

集

体
4.2

79

敏盖池

塘

苏布尔嘎

镇敏盖村

集

体 11.3

80

小乌兰

敖包池塘

苏布尔嘎

镇小乌兰敖包

集

体
0.3



村

81

光胜池

塘

苏布尔嘎

镇光胜村

集

体
7.6

82

敖尔给

呼池塘

苏布尔嘎

镇敖尔给呼村

集

体
4.3

83

光生池

塘

苏布尔嘎

镇光生村

集

体 3.53

84

光明池

塘

苏布尔嘎

镇光明村

集

体
15

85

壕赖苏

池塘

苏布尔嘎

镇壕赖苏村

集

体 22.7

86

伊勒概

沟池塘

苏布尔嘎

镇伊勒概沟村

集

体
2.7

87

阿格图

池塘

苏布尔嘎

镇阿格图村

集

体
1.7

88

敖包圪

台池塘

苏布尔嘎

镇敖包圪台村

集

体
2.6

89

阿斯日

音希里池塘

苏布尔嘎

镇阿斯日音希

里村

集

体
0.5



90

毛盖图

坝

苏布尔嘎

镇毛盖图村

集

体
0.6

合计
686.61

附件 1-6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湖泊水面情况统计

表

单位： 公顷

水

面

名

称

具

体

地

址

权

属

性

质

地理位置 经营者
总

水

面

已

利

用

水

面

未

利

用

水

面

备

注

东

径

北

纬
姓 名

联系

电话

39º07′



红

碱

淖

海

子

札

镇

南

1

5

公

里

国

营

109 °

52' 03"

19" 红 碱

淖 渔

场

137540

73334

50

60

50

60

查

干

淖

大

湖

札

镇

查

干

淖

村

集

体

109 °

30' 49"

39º03′

23" 集体
139477

78039

79

0

79

0

高

盐

碱

查

干

淖

小

湖

札

镇

查

干

淖

村

集

体

109 °

35' 18"

39º05′

23" 集体
139477

78039
67 67

高

碱

湖



马

奶

湖

海

子

红

镇

其

和

淖

村

企

业

109 °

22' 36"

39º22′

23"
凯 创

集团

158497

54882

53

9

53

9

黑

炭

淖

海

子

红

镇

黑

炭

淖

村

集

体

109 °

20' 54"

39º26′

15" 集体
150487

22008

13

3

13

3

高

盐

碱

乌

兰

淖

海

子

红

镇

乌

兰

淖

村

集

体

109 °

18' 03"

39º23′

39"
村 集

体

158497

23824

13

3

13

3

高

盐

碱



奎

子

淖

海

子

红

镇

巴

音

布

拉

村

集

体

109 °

06' 23"

39º24′

24"
村 集

体

183477

06631

15

0

15

0

高

盐

碱

神

海

子

苏

镇

苏

布

尔

嘎

村

集

体

109 °

18' 21"

39º34′

53" 集体
135147

76008

23

9

23

9

盐

碱

度

高

西

红

海

子

阿

镇

镇

区

国

有

109 °

47' 29"

39º30′

40"

圣 圆

旅 游

公司

133103

31447

32

0

32

0



哈

塔

图

海

子

苏

镇

壕

赖

苏

村

企

业

109 °

21' 05"

39º31′

07"

巴 音

孟 克

集团

176047

71195

13

3

13

3

高

盐

碱

光

明

海

子

苏

镇

光

明

海

子

集

体

109 °

22' 20"

39º27′

23" 集体
136047

76025

20

0

20

0

阿

拉

善

海

子

苏

镇

遗

鸥

保

护

国

营

109 °

14'

23"-10

9°22'

58"

39º42′

58"-39 º03′

23"

遗 鸥

保 护

区 管

理

138477

09499

13

3

13

3

禁

养

湖

泊，

遗

鸥



区 保

护

核

心

区、

缓

冲

区

东

红

海

子

阿

镇

镇

区

国

有

109 °

49' 01"

39º32′

33"

圣 圆

旅 游

公司

182480

76000

43

3

43

3

限

养

湖

泊

合

计

83

30

61

19

22

11

附

件

1-

7



伊金霍洛旗养殖水域滩涂功能区划水库水面情况统计

表

单位： 公顷

水

面

名

称

具

体

地

址

权属

性质
地理位置 经营者

总

水

面

已

利

用

水

面

未

利

用

水

面

备

注

东

径

北

纬

姓

名

联系电话

乌

兰

木

伦

水

库

阿

镇

柳

沟

村

企业 109°44'

31"

39 º

35 ′

54"

大

兴

公

司

15947361

731

16

9

16

9

限

养

区

企业



公

捏

盖

沟

水

库

纳

镇

淖

尔

壕

村

109°04'

22"

39 º

31 ′

33"

神

东

公

司

0477-827

9999

30 3

0

限

养

区

台

格

嘎

查

四

社

水

库

札

镇

台

格

嘎

查

集体 109°34'

35"

39 º

09 ′

31"

达

尼

素

15047382

788
16 16

限

养

区

札

萨

克

水

库

札

镇

树

壕

村

企业 109°48'

19"

39 º

11 ′

44"

李

向

东

13948171

188

32

8

32

8



查

干

柴

达

木

水

库

札

镇

查

干

柴

达

木

村

集体 109°45'

17"

39 º

17 ′

9"

集

体

经

营

13191374

559
4 4

月

芽

树

水

库

红

镇

阿

日

勒

图

村

企业 109°31'

14"

39 º

17 ′

17"

天

隆

集

团

15924488

199
39 39

伊

力

概

苏

镇

伊

集体 109°28'

11"

39 º

36 ′

22"

集

体

坝

15374933

333
3 3

水

浅



水

库

勒

概

沟

村

石

灰

庙

水

库

伊

镇

石

灰

音

苏

莫

嘎

查

企业 109°50'

50"

39 º

22 ′

13"

李

福

成

13327075

858
27 27

木

呼

尔

沟

水

库

乌

镇

木

呼

尔

沟

企业 109°49'

42"

39 º

28 ′

53"

乌

兰

集

团

13848548

860
17 17



村

合

同

庙

水

库

苏

镇

合

同

庙

嘎

查

集体 109°32'

56"

39 º

39 ′

12"

集

体

15049894

322
2 2

敖

尔

给

呼

水

库

苏

镇

敖

尔

给

呼

村

集体 109°15'

21"

39 º

33 ′

16"

集

体

15048749

968
4 4

水

浅

呼

和

乌

乌

镇

花

国营 109°58'

007"

39 º

23 ′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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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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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2

0

68

3

3

7

限养水面合

计

2

1

5

养殖水面合

计

5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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